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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要點適用範圍為所有院內專題研究計畫。 

 

二、經費編列及支用原則 

（一）研究計畫各項經費編列應依據研究經費補助項目編列。未依本要點逕行編列

之項目不得支用。 

（二）Ａ型計畫不得編列人事費。 

（三）研究助理應於敘薪前辦理報到，自報到案奉核定日起敘薪。 

（四）研究計畫經費之變更視實際需要提出申請。 

（五）研究經費應核實支用，並於每年 12 月 15 日前完成申請。 

（六）異常計畫編列經費又無適切理由說明時，醫學研究部或主計室得退回計畫主

持人，並請說明理由。 

（七）院內研究計畫經費編列方式比照科技部規定，人事費及業務費可互相流用。

經費流用變更請於每年 11 月 15 日前完成申請。申請變更前請先與主計室對

帳，確認可流用之金額。 

（八）經費支用項目必須符合研究計畫經費核定清單所編列之項目，非原計畫核定

清單所核列之經費項目不得申報。特殊情形需增列原未核定項目者，須先專

案簽准 (檢附「增列經費未核定項目申請表」備核)。 

（九）計畫經費若至當年度 9 月底仍未有執行率者，則將其經費全數收回。 
 

三、經費編列及支用項目 

（一）人事費 

1. 計畫助理人員類別 

 (1)專任研究助理 

a. 實際支領之工作酬金以該助理學經歷級別為準，計畫書內之預算表不得作

為支領標準。 

b. 研究計畫經費已奉核定後，如遇年資之調整，請於調薪日前完成薪資變更

手續，始可調整薪資。如超過調薪日，始辦理申請程序者，以長官批示日

為調整起薪日，且不可追溯。 

(2)兼任研究助理 

因執行本計畫所需聘用博、碩士班研究生、大學或專科學校在學學生、講

師、助教皆屬之。 

(3)臨時工 

a. 凡執行本計畫之所必須臨時僱用之工作人員屬之。 

VR03 



 2 

b. 每人每小時之臨時工資依照勞動部公告發布之基本工資發給。 

c. 按日計酬及按月發放酬金之臨時人員須依規定辦理報到手續。工作時間須

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辦理及執行。 

2. 參考「臺北榮民總醫院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支給。 

3. 各計畫主持人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姻親，不得聘用為所主持計畫之

研究助理。 

4. 每位專任研究助理或兼任研究助理以支領乙份工作酬金為限。 

5. 每一研究計畫以聘任一位專任研究助理及不超過兩位臨時人員(或兼任助理) 

且人事費足夠支用為原則。 

6. 專任助理人事經費編列應包括 12 個月之薪資、年終獎金(1.5 個月薪資)、單位

負擔的勞健保費用、勞退基金公提部分，若發生資遣之情事，則依勞基法規定

辦理。臨時人員人事經費之編列應包括 12 個月之薪資、單位負擔的勞健保費、

勞退基金公提部分。 

7. 研究助理超時工作後之補償以補休為原則。 

8. 計畫主持人應負監督之責任，若有助理薪資請領不實，則發現後應予追繳。 
 

（二）業務費 

1.  保險費 

計畫內之相關人員(如：計畫主持人、研究助理及受試者…等)於計畫執行期間

若須從事與計畫相關之危險性工作，應可視其需要而投保意外險。保險額度比

照科技部規定，以四百萬元為限。保險費由該研究計畫業務費項下支付。 

2. 材料費 

(1)因執行本計畫所需之試劑、藥品及實驗用消耗性材料費用屬之。 

(2)材料費應詳列各項材料之中英文名稱、單價、數量與總價。 

3. 動物費 

研究計畫執行期間所購買之動物及需委由本院或其他機構的動物室飼養實驗動

物之飼養費皆屬之。 

4. 調查訪視費（包括問卷調查費、測驗費等） 

(1)係指受雇執行訪視人員之作業費用。 

(2)依內容之複雜性，每件以編列新台幣 100 元為原則。 

(3)編列本項經費時，應詳細說明理由。申請時，應檢附受訪者名冊「註明：姓

名、受訪日期或電話號碼等佐證資料」備核。 

(4)訪視人員為本院編制人員時應先專案簽核。 

(5)訪視人員為計畫研究助理（專任、兼任及臨時人員皆屬之）時，不得再額外

支領調查訪視費。 

5. 受試者補助費（包括抽血費、餐點費、交通費、填答費等） 

(1)為提高受試者之意願，得提供現金或等值之禮品回饋受試者。 

(2)依內容之複雜性，每人每次以編列新台幣 500 元為上限，超過補助金額則以

專案簽核，須檢附人體試驗委員會審查通過之受試者同意書審定版本備查。 

(3)編列本項經費時，應詳細說明理由。 

(4)經費申請時，申請書需註明受試者核准人數、已發放人數、受試族群，並檢

附人體試驗委員會審核通過之受試者同意書或相關文件、受試者名單備核。

經費結報時，發放現金請檢附個人領據，發放禮品請檢附領受人簽名正本含

簽收日期。 

6. 電腦資料處理費  

(1)包括執行本計畫所需之資料輸入及電腦打字、統計分析、程式設計費用等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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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之。 

(2)統計分析費用依本院生物統計小組之收費標準編列。 

(3)統計諮詢費：2,000 元/小時，最高 4 小時/件，且應優先向本院醫學研究部生物醫學

統計小組申請；本院生統小組無法承接申請案時再委外處理。 

(4)程式設計費用如委託廠商或個人執行，應於計畫內詳細說明。並應由本院取

得該程式設計之所有權及使用權（含操作說明）。 

(5)研究資料委外鍵入或分析有使本院資料外洩之虞者，受委託者應事前簽立保

密切結書，保證資料不會外洩，以免危害受測者及本院權益。 

(6)A 型研究計畫屬培養及鼓勵啟發型研究，原則上主持人應儘量親自執行資料

處理。 

(7)資料處理費每件不得超過 5,000 元，申請時應檢附相關資料。 

(8)資料檢索費：每件不得超過 5,000 元，並檢附檢索相關資料，資料檢索以本

院未訂購之電子或紙本期刊或書籍為限。 

7. 電腦周邊耗材費 

(1)凡執行本計畫所需之電腦周邊耗材皆屬之，包括磁片、光碟片、千元以下隨

身碟、印表機墨水匣、碳粉匣、印表機專用投影片、印表紙、影印紙等，不

含千元以上 3C 產品（請見非消耗性物品費）。 

(2)碳粉匣（墨水匣）每計畫每年至多以編列三萬元為原則，特殊情形者，應先

專簽述明原由，核准後始得報支。每次申購以不超過二個為原則，申請書須

如實註明年度已申報金額、年度需求數量及已申報數量。 

8. 維修費 

(1)維修執行該計畫所需儀器設備(不含個人資訊設備)之費用。 

(2)儀器設備維修應優先透過院內請修系統由工務室承辦，或專簽會辦工務室意

見核准後辦理。 

(3)申請時請說明維修品項，並註明本院財產編號及檢附財產卡相關資料。 

9. 諮詢、會議出席費及專家信效度費等 

(1)諮詢、會議出席費及專家信效度費每人每次以編列新台幣 1,000 元為原則。

申請時，應檢附會議紀錄或相關文件備核。 

(2)鐘點費應依行政院訂「講座鐘點費支給表」編列；本院編制人員申領請先簽

奉核准。 

(3)計畫內相關人員不得支領。 

(4)本院編制人員不得由院內計畫支領諮詢、會議出席費及專家信效度費。 

10. 研究相關會議誤餐費 

(1)因研究計畫需要召開會議而逾用餐時間所提供之餐點，誤餐時應以食用便當

(餐盒)為原則，每份不超過 80 元。申請時，應檢附開會議程(含出席名單、會

議內容、時間地點)。 

(2)如採桌餐，餐費以 6,000 元以下為度。除舉辦國際研討會宴請國外學者及舉

辦國內大型研討會，經事前簽准者外，不得報支桌餐費。 

(3)舉辦會議以不供應餐點為原則，除舉辦國際研討會及舉辦國內大型研討會，

經事前簽准可提供點心者外，其餘各計畫一般會議期間均不得提供點心。 

11. 論文相關費用 

論文發表、修稿或翻譯費限計畫主持人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計畫主持人

如為共同或同等之第一或通訊作者時，則論文費用按人數比例換算，只得申領

1人份補助。倘若上述相關人員皆為本院人員，且收費單據上之付款人僅唯計

畫主持人一人時，則該計畫主持人可不依比例請領補助），以本院名義發表之

論文，論文內容需有本院計畫補助編號。收費單據的收費對象必須為計畫主持



 4 

人或本院。 

(1)電子期刊論文購買費（限本院圖書館未訂購之電子期刊） 

(2)英文論文修改費：每篇論文不得超過 10,000 元。申請時應檢附修改論文稿，

並將全份申請案(申請單、收費計價單、原稿及修正稿)乙份送至醫研部備查。 

(3)論文翻譯費：每篇論文不得超過 15,000 元。申請時應附翻譯原稿，並將全份

申請案(申請單、收費計價單、原稿及修正稿)乙份送至醫研部備查。 

(4)論文發表費(含投稿費、刊登費、出版費、超頁費、彩色印刷費、製版費、抽

印本費等）：每篇論文僅能申請補助一次。申請時，申請書需註明該項費用

名稱及論文題目，並檢附論文、發行或印刷單位開立之收費單(外幣註明台

幣換算匯率)；結報時，須檢附付款收據(或發票)、外滙水單或信用卡支付

明細等備核。 

12. 實驗室及儀器使用費  

凡使用公用儀器或生物安全等級實驗室皆應預先編列使用費。 

13. 檢驗、檢查費 

因執行計畫所需之各項相關檢查或檢驗等費用。編列時應詳列檢驗項目名稱、

數量、單總價及用途，經費報支時應檢附實際使用紀錄或支出數據資料備核。 

14. 各類學會及研討會相關費用 

(1)國內研討會報名費或註冊費須事先簽奉核准始得申報，且須為計畫內編列人

員方得支領。經費報支時應檢附議程(課程)清單、參加證明等相關資料。 

(2)凡與研究計畫直接有關之國內或國際性學會入會費或年費，惟每一計畫每年

至多以報支計畫主持人 1 人次、與執行研究計畫相關之專、兼任研究助理 4

人次為限。 

15. 其他費用 

包括執行計畫所需之電話及傳真使用費、印刷費、影印費、裝訂費、郵電費、

文具費、海報製作費等皆屬之。 

(1)編列電話、傳真或網域架設及建置費用，須檢附已奉核准之公文影本。 

(2)申請影印費及海報費，申請書請註明資料內容，影印請注意勿違反著作權法。 

(3)文具費每計畫每年至多以編列一萬元為原則，超過補助金額應先簽奉核准。

申請經費支用，申請書須如實註明已申報金額。 

(4)電話(市話或手機)通訊使用費應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行動電話通信費處

理原則」辦理。申請該項費用須先專案簽准，一個電話號碼以一個計畫主持

人一個計畫使用為原則，必要時同一計畫主持人名下之各計畫可互相流用。 

16. 非消耗性物品費 

凡執行計畫所需使用年限未及二年或金額未達ㄧ萬元之非消耗品購置費。 

(1)單價千元以上未達萬元之非消耗品屬次要財產，需於結案時填寫三聯式物料

驗收報告單，送補給室資財組登帳。 
(2)本項費用須事先編列方得申報。編列申報本項經費，應詳列項目名稱、編列

事由、與本計畫之關連性。申請書請註明保管人、保管地點。 

17.旅運費（包括交通費、住宿費、雜費） 

(1)相關費用應依行政院「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編列。 

凡執行本計畫有事實需要，必須親自出差或派遣助理出差，應於編列經費時

詳細說明。 

(2)計畫相關人員出席與計畫有關研討會之交通費、住宿費或雜費等。 

(3)差旅費須於事前專簽核准才可申報，計畫內相關人員方得支領。 

(4)交通工具包括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火車、捷運、公共汽車及公民

營客運汽車、輪船等，均按實報支（計程車、遊覽車車資不得列報）。凡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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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汽車及公民營客運汽車可到達之地區，除因緊急公務、攜帶鉅重公物、

運送實驗動物或檢體，經事前申請核准者外，不得報支計程車費。結報時須

檢附計程車車資收據。 

(5)申報運費，申請書應註明事由、運送物品、運送地點。 

 

四、統一由院方編列之論文出版費 

依「臺北榮民總醫院學術研究論文出版費補助規定」辦理。 
 

五、不得編列及支用項目 

（一）管理費。 

（二）體檢費、掛號費、醫師檢查費(研究助理報到時之體檢費不在此限)。 

（三）專利申請、技術移轉等費用（醫學研究部統一編列）。 

（四）公車儲值卡、電話卡、影印卡及 IC 卡等各類具儲值功能卡片之費用。 

（五）出國差旅費。 

（六）已由本院圖書館統一購買之圖書及期刊等各類型資料。 

（七）人體試驗審查費（醫學研究部統一編列）。 

（八）儀器設備費(含單價達一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二年以上之電腦軟體、圖

書或套書)。 
 

六、其他注意事項 

（一）所執行之計畫如涉及人體研究、動物實驗、基因重組實驗者，須先取得各相

關委員會之核准同意文件。各類實驗同意文件上的計畫主持人及計畫名稱須

與執行之計畫一致 (如附上共同主持人申請的同意文件，需加附計畫主持人

聲明書)，同意文件須於有效期限內，方可執行計畫及動支計畫經費。如為

整合型計畫則各子計畫須個別申請各類同意文件。 

（二）所執行之計畫如有使用管制性藥品，應於計畫通過後執行前，向管制藥品管

理局報備。 

（三）所提之研究計畫如涉及院外機構之專利及技術轉移部份，應先送至醫學研究

部審核。 

（四）申報各項院內計畫經費時，請於說明欄內述明經費於本計畫內之具體用途，

並檢附估價單或相關計價文件核實申報。與研究計畫無關之品項，請勿報支。 

（五）其他任何經費編列之疑問，請洽醫學研究部或主計室。計畫主持人請確實做

好經費管控，並依計畫執行進度辦理申購及經費結報。 
 

七、本要點奉院長核定後公布實施。本要點未規定之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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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總院內專題研究計畫經費編列及支用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經費編列及支用項目 

(二)業務費 

10. 研究相關會議誤餐費 

(1)因研究計畫需要召開會議而逾

用餐時間所提供之餐點，誤餐時

應以食用便當(餐盒)為原則，每

份不超過 80 元。申請時，應檢附

開會議程(含出席名單、會議內

容、時間地點)。 

(2)如採桌餐，餐費以 6,000 元以下

為度。除舉辦國際研討會宴請國

外學者及舉辦國內大型研討會，

經事前簽准者外，不得報支桌餐

費。 

(3)舉辦會議以不供應餐點為原

則，除舉辦國際研討會及舉辦國

內大型研討會，經事前簽准可提

供點心者外，其餘各計畫一般會

議期間均不得提供點心。 

 

三、經費編列及支用項目 

(二)業務費 

10. 研究相關會議誤餐費 

(1)因研究計畫需要召開會議而逾

用餐時間所提供之餐點，誤餐時

應以食用便當(餐盒)為原則，每

份不超過 80 元。申請時，應檢附

開會議程(含出席名單、會議內

容、時間地點)；結報時，請檢附

會議紀錄或資料、簽到單備核。 

(2)如採桌餐，餐費以 6,000 元以下

為度。除舉辦國際研討會宴請國

外學者及舉辦國內大型研討會，

經事前簽准者外，不得報支桌餐

費。 

(3)舉辦會議以不供應餐點為原

則，除舉辦國際研討會及舉辦國

內大型研討會，經事前簽准可提

供點心者外，其餘各計畫一般會

議期間均不得提供點心。 

 

 

依北總計字第 1099908020號

函「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

集」修正條文。 

三、經費編列及支用項目 

(二)業務費 

11. 論文相關費用 

論文發表、修稿或翻譯費限計畫

主持人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計畫主持人如為共同或同等之

第一或通訊作者時，則論文費用

按人數比例換算，只得申領 1 人

份補助。倘若上述相關人員皆為

本院人員，且收費單據上之付款

人僅唯計畫主持人一人時，則該

計畫主持人可不依比例請領補

助)，以本院名義發表之論文，論

文內容需有本院計畫補助編號。

收費單據的收費對象必須為計畫

主持人或本院。 

 

三、經費編列及支用項目 

(二)業務費 

11. 論文相關費用 

論文發表、修稿或翻譯費限計畫

主持人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計畫主持人如為共同或同等之

第一或通訊作者時，則論文費用

按人數比例換算，只得申領 1 人

份補助），並以本院名義發表之

論文，論文內容需有本院計畫補

助編號。 

 

 

 

 

修正條文內容： 

考量計畫主持人如符合論文

之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且為

論文費用之單一付款人時，可

不依比例請領論文補助。 

三、經費編列及支用項目 

(二)業務費 

15. 其他費用 

 (2)申請影印費及海報費，申請書

請註明資料內容，影印請注意勿

違反著作權法。 

 

三、經費編列及支用項目 

(二)業務費 

15. 其他費用 

 (2)申請影印費及海報費，申請書

請註明資料內容，並檢附樣張備

核，影印請注意勿違反著作權法。 

 

 

 

依北總計字第 1099908020號

函「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

集」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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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總院內專題研究計畫經費編列及支用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五、不得編列及支用項目 

（八）儀器設備費(含單價達一萬元

以上且使用年限在二年以上之

電腦軟體、圖書或套書)。 

 

五、不得編列及支用項目 

（八）儀器設備費(含單價達一萬元

以上之電腦軟體、圖書或套

書)。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各類歲

入、歲出預算經常、資本門劃

分標準」及行政院主預字第

1090100888號函之「歲出第一

級至第三級用途別科目分類

定義」修正條文。 

六、其他注意事項 

(一)所執行之計畫如涉及人體研

究、動物實驗、基因重組實驗者，

須先取得各相關委員會之核准同意

文件。各類實驗同意文件上的計畫

主持人及計畫名稱須與執行之計畫

一致 (如附上共同主持人申請的同

意文件，需加附計畫主持人聲明

書)，同意文件須於有效期限內，方

可執行計畫及動支計畫經費。如為

整合型計畫則各子計畫須個別申請

各類同意文件。 

六、其他注意事項 

(一)所執行之計畫如涉及人體研

究、動物實驗、基因重組實驗者，

須先取得各相關委員會之核准同意

文件(各類實驗同意文件上的計畫

主持人及計畫名稱須與執行之計畫

一致)，且須於同意文件有效期限

內，方可執行計畫及動支計畫經

費。如為整合型計畫則各子計畫須

個別申請各類同意文件。 

 

 

比照科技部之規定修正各類

實驗核准同意文件之規範。 

六、其他注意事項 

（五）其他任何經費編列之疑問，

請洽醫學研究部或主計室。計畫主

持人請確實做好經費管控，並依計

畫執行進度辦理申購及經費結報。 

六、其他注意事項 

（五）其他任何經費編列之疑問，

請洽醫學研究部或主計室。計畫主

持人可向主計室申請其計畫之帳

號及密碼，自行上本院主計室網頁

查詢研究經費使用情況。 

 

配合本院計畫帳務管理系統

已建置上線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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